
广 州 市 黄 埔 区 教 育 局

穗埔教复〔2024〕70 号

广州市黄埔区教育局关于同意广州市黄埔区
恩跞菲幼儿园园长变更的批复

广州市黄埔区恩跞菲幼儿园：

你园送来《关于广州市黄埔区恩跞菲幼儿园园长变更的请

示》及相关材料收悉。区教育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

促进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》等文件

的相关规定，对你园提交的申请材料予以审核。

经审核研究，同意你园变更园长，由原园长谢冰变更为易观

兰。换发新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》（教民 14

4011260001098）；幼儿园名称：广州市黄埔区恩跞菲幼儿园；地

址：广州市黄埔区万荟二街 45 号 102 房；办园性质：非营利性；

园长：易观兰；举办者：广州恩跞菲教育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；

学校类型：幼儿园；办学内容：学前教育；办学有效期与原办学

许可证一致，至二零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止。请依照有关法律

法规在收到批复之日起 30 日内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或章程



核准。

请你园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和有关

法律法规，依法办学，加强管理，认真履行办学职责和相关义务，

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。

此复。

广州市黄埔区教育局

2024 年 3 月 18 日

（联系人：杨柳，联系电话：82113685）


